









土右政办发〔2021〕6号

土默特右旗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进一步加强清明节等重点祭祀节日期间
焚烧祭祀用品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各管委会、旗直并驻旗各单位：
按照《包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、点放孔明灯、堆燃旺火和焚烧祭祀用品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和《关于加强清明节等重点祭祀节日期间焚烧祭祀用品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包府办发〔2020〕62号）要求，为倡导社会新风，清除陈规陋俗，治理环境污染，消除安全隐患，营造文明健康的社会环境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就加强春节、清明节、中元节、寒衣节等重点祭祀节日期间焚烧祭祀用品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总体要求
在本行政区域内从事祭祀活动，应当遵守《包头市殡葬管理条例》及《决定》。焚烧祭祀用品应当在殡仪馆、公墓指定位置进行。殡仪馆应当建设符合环保标准的焚烧祭祀用品专门场所。违反《决定》在公园、广场、城市道路及两侧焚烧祭祀用品，毁损树木、草坪、破坏环境或者妨碍公共安全的，依据《包头市殡葬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二、工作任务
（一）全面进行宣传教育。要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纸、社区板报、宣传栏等多种载体，发挥社区、村（居）委员会等组织在宣传方面的作用，针对春节、清明节、中元节、寒衣节等节日期间祭祀活动较为集中时段，广泛开展“破迷信、抛陋习，讲文明、树新风”主题宣传活动，引导社会各界和市民群众从思想上认识乱烧祭祀用品带来的危害；大力倡导种植纪念树、清扫墓碑、网上祭祀、鲜花祭祀、颂读祭文等现代文明祭祀方式。
（二）严格查处违规销售行为。严格查处各纸火店铺违规经营销售冥纸冥币等祭祀用品行为，切实加强对店外摆卖和占道经营销售冥纸冥币等祭祀用品的管理，对拒不停止违规行为和不按要求整改的，依法进行没收。
（三）严禁随意焚烧行为。禁止在公园、广场、城市道路及其两侧从事祭祀活动，毁坏树木、草坪、破坏环境或妨碍公共安全的责令整改，并处罚款。
三、责任分工
旗民政局负责焚烧祭祀用品管理的全面组织协调工作，要会同市场监管局加强对店外摆放和占道经营销售祭祀用品的管理。
旗城管执法大队要加强街面巡查，及时制止在城市道路及两侧从事祭祀活动行为。加强对重点道路两侧经营销售祭祀用品行为的管理，对拒不停止违规行为和不按要求整改的，要依法进行没收。
旗园林环卫中心要负责做好公园、广场及道路绿化带巡查管控，对毁损树木、草坪、破坏环境以及造成其他不良后果的，要会同旗公安局对相关责任人依法进行严厉查处。
旗应急管理局、林草局负责组织有关部门、乡镇（九管会）全面开展大青山南坡等重点区域巡查管控，劝导群众到指定位置开展祭祀活动，对不听劝阻、违规焚烧祭祀用品引发森林火灾的，要依法进行处罚。
旗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会同旗民政局加强丧葬用品市场管理，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制作、购销纸人、纸马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，依法查处违法销售殡葬用品行为。
旗公安局要配合城管执法大队、园林环卫中心，加强巡查管控，负责打击阻碍、抗拒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行为，对造成不良后果的，对相关责任人依法进行严厉查处。
旗委宣传部、融媒体中心要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多种载体开展文明祭祀宣传，引导群众采用文明、低碳方式开展祭祀活动，积极营造文明祭祀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各乡镇（九管会）、其他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，协同民政局做好重点祭祀节日期间焚烧祭祀用品管理工作。
4、 保障措施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高度重视。开展依法治理生产销售焚烧冥纸冥币等祭祀用品工作，是提高城市文明程度、树立城市良好形象的重要保证，是提升市民素质、改变陈规陋习的重要举措。各乡镇（九管会）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把依法治理工作作为一项重点任务摆上议事日程，细化责任，强化措施，坚决抓好焚烧祭祀用品管理工作。
（二）加强领导，强化保障。要成立由旗民政局牵头，宣传、教育、公安、城管执法、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管部门参加的依法治理焚烧祭祀用品管理工作联合执法机制，加强指挥调度，协调解决焚烧祭祀用品管理工作中的难点问题。
（三）严格督办、跟踪问责。要强化对焚烧祭祀用品管理工作的督办检查，通过开展日常检查、联合检查，对各相关部门工作落实情况进行跟踪问效，对不作为和失责的单位、部门及有关人员进行严肃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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